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1 

证券代码：300096 证券简称：易联众  公告编号：2016-096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易联众”）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 万元，特定发行对象为

厦门麟真贸易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郁金香天财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郁金香投资”）、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证资管”）作为管理人的光证资管—易联众—众享 1 期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光证—易联众 1 期”）和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行健资本”）设立的行健资本—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一、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9 月，本公司与郁金香投资、光证—易联众 1 期、行健资本分别签

订了《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郁金香投资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内

容摘要 

1、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深圳前海郁金香天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签订时间：2016 年 9 月 27 日 

2、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1）第一条 

郁金香投资合伙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与易联众的关联关系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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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型 注册号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资产状况 
与易联众

关联关系 

1 
郁金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

伙人 
91540000MA6T152P00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纳金路城关花园B区

东一排1栋2-1号 

良好 无 

2 

北京郁金香投

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911101080896733237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

街6号1幢3层332室 
良好 无 

（2）第二条 

乙方保证，易联众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在中国

证监会备案前，其用于认购易联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筹集缴付到位。 

乙方合伙人郁金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郁金香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在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出资份额或退出合伙。 

（二）与光证—易联众1期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光证资管—众享添

利—易联众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签订时间：2016 年 9 月 27 日 

2、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1）第一条 

光证—易联众 1期委托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

发行人关系如下： 

①委托人易联众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成立。易联众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为光证-易联众 1期的单一委托人。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及其认购份额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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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有人 职务 认购份额（份） 占本计划总份额的比例（%） 

1 施建安 副总经理 1,500,000 0.65% 

2 吴梁斌 副总经理 3,000,000 1.30% 

3 李虹海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5,000,000 2.17% 

4 陈东红 财务总监 6,000,000 2.61% 

5 黄文灿 董事、副总经理 1,500,000 0.65% 

6 游海涛 副总经理 2,000,000 0.87% 

7 郭骁昌 职工监事 1,000,000 0.43% 

8 陈江生 副总经理 720,000 0.31% 

9 张昱 董事 94,119,880  40.9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114,839,880 49.93% 

其他员工 115,160,120 50.07% 

合计 230,000,000 100.00%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

予以调减的，则上表的认购份额将相应调减。 

②委托资产来源于“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资金来源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员工的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③委托人通过光证—易联众 1期认购易联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光证—易

联众 1期共有 1名委托人，该委托人为易联众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易联众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包括易联众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对象

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 

（2）第二条 

认购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发行人新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内，员工持股计划（委托人）的份额持有人不得转

让其持有的份额或退出，除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特殊情形外，易联众不得配合或

同意相关份额持有人转让其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或退出资产管理计划。 

（三）与行健资本—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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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6 年 9 月 27 日 

2、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1）第一条 

本次参与认购“行健资本—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基金认购人的具体身份、

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如下： 

序号 基金认购人 身份 资产状况 认购资金来源 
与易联众的

关联关系 

1 王荣奎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2 杨飞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3 李建川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4 杜淑华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5 詹航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6 李志鸣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7 余文芳 境内自然人 良好 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无 

（2）第二条 

乙方保证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后、非公开发行方案在中国证

监会备案之前将认购资金募集到位，按时、足额缴付其在本协议项下认购本次新

发行股份的全部价款。 

（3）第三条 

基金投资人所持有的“行健资本—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产品份额自易联众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二、备查文件 

1、公司与发行对象深圳前海郁金香天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光

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光证资管—众享添利—易联众 1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深圳前海行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关于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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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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